
比利时信条第 24 条讲解 

论基督徒的成圣和善行 

阅读经文：太 7：15-23；腓 3：12-16 

各位在耶稣基督里蒙我们父神所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下午我们按着顺序要来学习《比

利时信条》的第二十四条——论我们的成圣与善行，首先我们来看信条的内容： 

第二十四条 论我们的成圣与善行 

我们相信，通过听道和圣灵做工而成就的真信心使我们重生，成为新造的人，过上新

生活，又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因此，若说使人称义的信心让人不渴慕过良善、圣洁的生

活，那是无稽之谈。相反，若没有此信心，人就不可能出于爱神而行善，他所行的不过是

出于爱自己，或惧怕刑罚。因此，这圣洁的信心不可能不在人里面殷勤做工，因为我们所

说的不是空洞的信心，而是圣经中称为“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加 5:6）。这信心促使人按

神在圣经中的吩咐去行善。因为这些善行发自信心之善根，又因神的恩典使之成为圣洁，

所以在神眼中是好的，是蒙悦纳的。然而，这些善行并不是我们称义的资本，因为在我们

还未行任何善事之前，我们就因信基督而得称为义了。若不是这样，善事就不能被称为善

事，就像只有好树才可能结好果子一样。 

因此，我们行善不是为赚取功德以至称义，因我们毫无功德可言。我们行善是因我们

受了神的恩惠，而非神受了我们的恩惠。既然“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祂的美意”（腓 2:13），就让我们记住圣经中的话，“这样，你们作完了一切所吩咐

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路 17:10）。同时，我们不否

认神照善行施奖赏，但是祂如此行完全是出于祂的恩典。 

此外，我们虽行善，但不能靠善行得救，因为不被肉体玷污、不当受刑罚的事我们一

件也行不出来。即使我们能行善，我们也不能靠自己的善行得救，因为我们在一条律法上

跌倒，就足以遭神的弃绝。这样，我们就总会在疑惑中飘忽不定；如果不仰赖我们救主受

苦和受死所成就的功德，我们可怜的良心就会不停地受折磨。 

 

一、信心在重生之前？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你们在阅读比利时信条第 24 条的时候有没有产生疑问？

因为这一条一开始就宣告“我们相信，通过听道和圣灵做工而成就的真信心使我们重生，

成为新造的人，……”我记得我第一次正式阅读、学习比利时信条的时候，读到 24 条开始

的宣告时就产生了很大的疑问；甚至认为这是不是翻译错了。 

为什么呢？因为凡是接受改革宗信仰的基督徒都知道，改革宗信仰特别高举神的主权，

也高举惟独恩典的教义。所以，改革宗信仰救恩论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教义，那就是“重

生在信心之前”。 

这是什么意思呢？“重生在信心之前”这一教义说的是罪人在重生得救这件事上，完全

是出于神恩典的作为，丝毫没有罪人自己的功劳在其中。是神先重生了罪人之后，罪人才会



相信福音，接受基督为救主。 

然而，中国教会以往受阿米念主义的错误影响，总认为罪人要得着基督的救恩，必须要

自己先信。只有罪人自己先信福音，接受基督为救主，他才能够重生得救。这也就是“信心

在重生之前”的观点。他们甚至也有所谓的圣经依据，那就是以弗所书 2：8“你们得救是

本乎恩，也因着信……。” 

这表面看来似乎挺有道理；但实际上却是错误的。因为圣经同样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上

文中告诉我们，罪人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弗 2：1】；他在属灵上是“死人”，是不可能自

己来相信和接受的。也就是说，罪人在于自己，根本就不具备真信心来接受福音。圣经哥林

多前书 2：14 也告诉我们：“属血气的人（即没有重生之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

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惟有属灵的人（即已经重生的人）才能看透。”事实上，

有关于罪人的全然堕落和不能自救的真理，在比利时信条 14、15条中已经有清楚的宣告了。 

在比利时信条的 22和 23条中德布利牧师向我们宣告了关于称义的真理，借着学习我们

知道，我们之所以被称为义，既不是靠着我们的好行为，也不是靠着我们的信心，更不是靠

着基督的恩典再加上我们的信心，而是完全倚靠基督救赎的恩典。然而在德布利和他教会

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却强调以好行为作为在神面前称义的方式。所以在前几条中，德布利牧

师明确指出，人的败坏使他不可能赚得神的喜悦；相反，人只能藉着耶稣基督代赎的工作

才能在神面前称义——这个工作是藉着相信基督而成为个人的。 

所以，在救恩论上，改革宗信仰根据圣经得出的宝贵教义是“重生在信心之前”。正如

多特信经第三、四项教义的第十二条也是如此宣信的：“归信就是重生，是成为新造的人，

是从死里复活。选民归信完全是神在我们里面做工，其间根本没有我们的参与，这是圣经

特别强调的。因此，重生和归信完全不是靠说教、劝勉而实现的，也不是在神做了他的那

部分工以后，靠人的力量完成的。它无疑是超自然的、最强有力的，同时也是极其可喜、

奇妙、神秘和不可言喻的工作。根据这伟大之工的作者神所默示的圣经之教导，重生也是

神的大能，并不亚于创世之工或使死人复活。因此，神以这奇妙的方式在其心中做工的所

有人都确实、无误、有效地重生了，而且也真正地信了。此后，他们被更新了的意志不仅

受神的启发和感动，而且也在神的感动下积极地发挥作用。所以，人说自己信而悔改都是

藉着所受的恩典，这话是对的。” 

为什么“重生在信心之前”呢？因为罪人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他在属灵上是死人，

自己对于福音，对于基督的邀请，是不能有正确的回应的。除非神先施恩给他，叫他原本死

去的灵活过来（就是重生），这样罪人才能真正的来投靠基督，来接受福音。所以，以弗所

书 2：8 的宣告是很清楚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

所赐的。”意思就是说，无论是使我们得救的恩典还是信心，都不是出于罪人自己，乃是神

的恩赐。而且，我们中文圣经在“因着信”的这个翻译上，也不准确。正确的应该翻译为“借

着信”；所以，“因信称义”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借信称义”。因为信心不是我们得救的原

因和根本，而是途径和方法。正如比利时信条 22 条中所告诉我们的：“严格地说，这不是指

信心本身使我们称义，因为信心只是一个工具，借着它，我们得以承受基督为我们的义。” 



另外，圣经约翰福音 1：12-13 也清楚地宣告了这一真理：“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

人，祂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

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也就是说，一个罪人能够相信福音，接待基督，那完全不是罪人

自己的作为，不是罪人自己能够做到的；这样接待基督的人，乃是出于神重生的作为，是因

为他已经从神而生了。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圣经和改革宗的信经里面的宣告是一致的，

那就是罪人得蒙拯救，“重生先于信心”，“重生在信心之前”！ 

但是，我们在比利时信条 24 条的一开始却读到“我们相信，通过听道和圣灵做工而成

就的真信心使我们重生，成为新造的人，……”；这里明确宣告“真信心使我们重生”，也

就是“信心在重生之前”。这到底怎么回事呢？难道比利时信条的宣告是和圣经以及多特信

经的宣告相违背的吗？肯定不是。对吧？那我们要如何理解这里的宣告呢？要明白这里的意

思，我们需要对“重生”这个词有全面的认识，不然我们就不能真正明白比利时信条在这里

的宣告真正的意思。所以，这就带领我们来到第二点： 

 

二、重生的全面含义 

以往我们听一些传道人告诉我们的，重生就是指一个罪人因着信靠耶稣基督而得着的生

命彻底的更新和改变，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因此，重生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是一次性的，在他

生命被改变的那一刹那就已经完成了。所以，重生是一个点，在那些真基督徒的生命中已经

完成了。但是，这真的是圣经所说的重生的正确意思吗？ 

事实上，新约圣经中，在我们和合本中被翻译为“重生”的词，原文有三个，意思有所

不同。例如：约翰福音 3：3 所说的“重生”，原文是指“从上头生”，也即从神而生的【约

1：13】；而提多书 3：5 所说的“重生”，原文是指“更新”的意思；还有彼得前书 1：3

和 23 节所说的“重生”，原文就是指“再生、重生”。另外，以弗所书 2：1、5 节以及歌

罗西书 3：1 将重生视为在基督里的复活，属灵生命的复活。所以我们要明白，重生这个词

的含义不是很单一的，而是非常丰富的。 

还有，在新约圣经中，“重生”也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来表达： 

（1）从圣灵生【约 3：3-5“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

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2）从福音生【林前 4：15 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

了你们。”】； 

（3）从真道生【彼前 1：23“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

种子，是藉着神活泼常存的道。”；雅 1：18“祂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

祂所造的万物中好象初熟的果子。”】； 

（4）从父神生【彼前 1：3“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祂曾照自己的大怜悯，

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由此可以让我们明白，重生

惟独是上帝借着祂的圣灵和话语而生，绝对不是人的作为！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从圣经中被翻译为“重生”的几个词的原文意思：“从上头生”、

“更新”、“再生、重生”可以知道，重生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不仅仅是一个起点，不仅

仅是圣灵一刹那之间的大能作为，也不仅仅是我们的新生命在基督里的出生，它还是指向圣

灵在我们基督徒生命中一生之久的更新工作【多3：5“重生的洗”就是指向圣灵的更新之工】。

在海德堡要理问答主日 33 中也用“真悔改”和“归正”来表达重生的含义。所以，我们要

知道，圣经中的“重生”其实是有很丰富的含义的。它与“更新”、“再生”、“从神而生”、

“悔改”、“归正”、“属灵的复活”都是同义词。这与我们以往对“重生”的理解是不太一样

的，不是吗？以往我们听一些老传道人告诉我们，重生就是指基督徒新生命出生的那一刹那，

是一劳永逸、一次性完成了的。这样的理解其实是有偏差的。这也正是为什么现今很多基督

徒认为反正自己已经重生了，也就得救了；而且，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所以他们根本就不

考虑自己还需要不断地追求成圣。 

但是，现在当我们明白重生的真正意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重生不单是一个点，还是

一条线；不单是新生命的起点，还是新生命不断被更新的过程。因此，重生是包含了基督徒

生命中的称义和成圣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信仰告白多特信经中说重生完全是神的工作，

神使我们重生并生发了信心【第三、四项教义第 12 条】；而《比利时信条》第 24 条这里却

说，这种真信心“使我们重生，成为新造的人”。这两处的宣告似乎有点矛盾：重生使我们生

发信心和信心使我们重生；但如果我们明白“重生”这一词的多重含义就可以知道，这两者

并不矛盾，而是有不同的指向：在信心之前的重生是指新生命的起点，正如多特信经中所宣

告的；而在信心之后的重生是指新生命的不断更新，也即成圣，这就是比利时信条 24 条中

的意思。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重生的真正意思时，我们就不可自以为自己重生了，

就可以一劳永逸了；而是应该更加看到我们作为蒙恩的基督徒的责任和本分，那就是需要继

续不断的在信仰上追求长进，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使我们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式，以致

真正可以荣耀神的圣名。 

这其实就是德布利牧师在比利时信条第 24 条这里所做的宣告的真正用意。他要表明，

作为借着信心透过基督的救赎之工而称义的人，就应当努力过圣洁的生活，也就是基督徒的

成圣生活：“我们相信，通过听道和圣灵做工而成就的真信心使我们重生，成为新造的人，

过上新生活，又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因此，若说使人称义的信心让人不渴慕过良善、圣

洁的生活，那是无稽之谈。相反，若没有此信心，人就不可能出于爱神而行善，他所行的

不过是出于爱自己，或惧怕刑罚。”因为在德布利牧师的那个年代，罗马教会中充斥着半伯

拉纠主义的错谬，而且他们还攻击改教家们根据圣经所教导的“惟独因（借）信称义”的教

义。他们主张罪人要想称义，不单需要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还需要自己的努力和善行；

他们攻击“惟独借信称义”的教义，认为这样的教导会导致人没有好行为，会放纵肉体的私

欲。所以德布利牧师在此宣告说“若说使人称义的信心让人不渴慕过良善、圣洁的生活，

那是无稽之谈。相反，若没有此信心，人就不可能出于爱神而行善，他所行的不过是出于

爱自己，或惧怕刑罚。”也就是说，当时罗马教会对改革宗信仰的攻击是错误的。“惟独借信



称义”的教义不是使人放纵，而是一定会使人结出美善的果子，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不

是空洞的信心，而是具有大能的。 

弟兄姊妹们，这样的争议在今天的中国教会岂不是也正在发生吗？很多传统的教会不能

接受改革宗信仰，不能接受“惟独恩典”和“惟独借信称义”的教义，不也是用同样的理由

在反对和攻击吗？因此，我们要好好从比利时信条第 24 条中学习教训，可以更好的去应对

那些反对我们的人。当然，我们也更要从中看到我们自身的责任，看到真信心必然带给我们

的果效，看到基督的救赎在我们的生命中所要产生的大能，以致我们可以更好的借着活出合

神心意的生活来见证荣耀神；也堵住那些抵挡、攻击真理的人。 

所以，现在我们也就进入第三点的学习： 

 

三、信心与重生（成圣）的关系 

弟兄姊妹们，虽然德布利牧师根据圣经坚称罪人的好行为不能为自己赚取救恩，罪人称

义、得救惟独靠赖耶稣基督的救赎，基督徒是透过神所赐的真信心信靠基督而得着救赎的果

效——称义、得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称义得救之后的人就可以放纵自己肉体的情欲了。相

反，借着真信心领受基督的福音而被称为义的人，必然会结出感恩的果子，也就是基督徒的

成圣生活。所以，我们看到，德布利牧师紧接着就论述并宣告了信心与重生（注意，这里的

重生真正的意思乃是指成圣）之间的关系。 

很明显的，比利时信条第 24 条接下来的内容中论到了信心与成圣之间的三方面关系： 

1、真信心是成圣的原因，成圣是信心所结的果子 

我们看到德布利牧师宣告说：“这圣洁的信心不可能不在人里面殷勤做工，因为我们所

说的不是空洞的信心，而是圣经中称为‘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加 5:6）。这信心促使人按

神在圣经中的吩咐去行善。因为这些善行发自信心之善根，又因神的恩典使之成为圣洁，

所以在神眼中是好的，是蒙悦纳的。然而，这些善行并不是我们称义的资本，因为在我们

还未行任何善事之前，我们就因信基督而得称为义了。若不是这样，善事就不能被称为善

事，就像只有好树才可能结好果子一样。” 

这里的意思就是说，神所赐给我们的真信心是大有功效的，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

【加 5：6】；这信心会促使人按着神在圣经中的吩咐（也即神的律法所教导我们的）去遵行，

使我们可以结出善行的果子。因为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行善【弗 2：10】；要我们

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 2：9】；而真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雅

2：17、26】。所以，一个真正借着神所赐的信心来投靠基督的人，不能不结出感恩的果子，

就是活出成圣的生活。这也就是给我们看到成圣在我们基督徒生命中的必须性。基督也告诉

我们，好树必定结好果子。因此，我们要知道，没有成圣生活的真基督徒是不存在的！也就

是说，如果我们一点没有成圣的生活，那就表明我们还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这对今天教会中

的每一位口称信靠基督的人都是很好的提醒和警戒。 

2、成圣是真信心的结果，没有任何功德 

弟兄姊妹们，成圣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既然是如此重要，那成圣的生活是不是可以成



为我们的功德，可以为我们赚取神的奖赏呢？信条给我们的教导是“不会”！因为德布利牧

师紧接着论述说：“因此，我们行善不是为赚取功德以至称义，因我们毫无功德可言。我们

行善是因我们受了神的恩惠，而非神受了我们的恩惠。既然‘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

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祂的美意’（腓 2:13），就让我们记住圣经中的话，‘这样，你们作完

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路 17:10）。同

时，我们不否认神照善行施奖赏，但是祂如此行完全是出于祂的恩典。”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行善没有什么可夸的。因为我们之所以能够行出神所要

的善，乃是神的灵在我们心里运行的结果【腓 2：13】，是神所赐的真信心所生发的果效。

如果不是神的灵先使我们死去的灵活过来，如果不是透过神所赐的真信心来投靠基督使我们

称义，我们自己是不可能愿意顺服神的命令和吩咐的，正如圣经宣告：“原来体贴肉体的，

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罗 8：7】正因为我们蒙了神的拯救，

我们才有力量，也才有意愿来遵行神的话，来过感恩的生活。 

所以，即使我们活出了成圣的生活，我们也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反而应当及时的将荣

耀归给神，因为我们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路 17：10】。虽然神的确会照着我们的善行

来施行奖赏，但这绝不是我们的善行赚取来的，而是出于神自己的恩典，是神因着自己的怜

悯和慈爱，乐意赐奖赏给我们。 

3、成圣中的善行不能使我们得救，我们惟独借着信心靠赖基督的功德 

弟兄姊妹们，成圣的生活不是我们的功德，不能为我们赚取神的奖赏；那么，成圣的生

活、我们努力行出来的善，能使我们得救吗？这一个问题，不单是德布利牧师时代的罗马教

会所需要被纠正的，也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中需要常常被提醒的。因为当我们基督徒行出

神所要的善时，对我们有了成圣的生活时，我们常常就会以为自己是配得救恩的人。 

然而，这是错误的思想和观念。对此，德布利牧师在信条中继续宣告说：“此外，我们

虽行善，但不能靠善行得救，因为不被肉体玷污、不当受刑罚的事我们一件也行不出来。

即使我们能行善，我们也不能靠自己的善行得救，因为我们在一条律法上跌倒，就足以遭

神的弃绝。这样，我们就总会在疑惑中飘忽不定；如果不仰赖我们救主受苦和受死所成就

的功德，我们可怜的良心就会不停地受折磨。” 

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们的善行不能使我们得救呢？因为完全的、合乎神心意和要求的

善行，我们事实上是一件也行不出来。正如先知以赛亚所告诉我们的：“我们都像不洁净的

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

【赛 64：6】 

罪人原本是全然败坏的，即使我们蒙了神的拯救，我们里面也仍然有罪性的存在，败坏

本性的残余还在我们的生命中如影随形；所以，即使我们再努力行善，我们的善也不能完全

达到神所要求的那样完全公义和圣洁。哪怕我们所做的事情是神所吩咐的，是在遵行神的旨

意。（比如：在教会侍奉，行善等）当我们带着有罪性的生命去遵行神的旨意时，我们的败

坏本性就将原本良善的事情给玷污了。就好像我们的手是脏的时候，无论我们去拿到的东西

是多么干净，在我们拿上手的那一刻就被我们的脏手给弄脏了。 



因此，我们绝对不能凭着我们的善行来赚取救恩；我们也不能凭着我们的善行来维持我

们的救恩。如果我们凭着自己的善行想要来赚取或者维持救恩，我们注定要被神定罪和咒诅。

因为我们不可能完全遵行神的律法，而圣经说我们只要犯了一条律法，就是犯罪了，而罪的

工价就是死，就是永远的咒诅。 

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如何来看待我们的善行以及我们在行为上的过犯和罪

恶呢？德布利牧师在这里教导我们，我们要凭着坚定的信心来仰赖我们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

受苦和受死所成就的功德，只有当我们凭着信心坚信基督的救赎之工时，我们的灵魂才得以

真正的安息。不然，我们就只有在患得患失、疑惑不定的不安之中承受良心的煎熬和折磨。

因为我们不可能有完全的善行，我们也不可能再也不触犯神的律法。所以，如果我们将眼目

只定睛在自己的行为上，就一定会受到良心的控告。我们惟有借着信心将我们灵魂的锚钉在

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之中，我们才能够得着全然的安息。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比利时信条第 24 条所要教导我们的，就是我们要认识到成圣生活

在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的生命中的必要性，因为真信心必然使我们结出善果，正如好

树必定结好果子。我们也要认识到成圣生活在我们基督徒生命中的价值，不是帮助我们赚取

神的奖赏，更不是帮助我们去赚取救恩；而是借此我们可以向神表达我们的感恩。也使我们

借此更加的凭着信心去仰赖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功德，因为我们的成圣生活并不完全，不

能使我们的灵魂得着真正的安息。 

惟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借着这一信条的学习，能够更加勤勉行善，追求成圣，正如使

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所告诉我们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并借着

信心来仰赖救主基督，使我们可以见证、荣耀那位主动施恩拯救我们的神。阿们！ 

 

思考问题： 

1、“重生在信心之前”和“信心在重生之前”，哪一种说法才是真正合乎圣经的呢？圣

经依据和理由是什么？ 

2、重生在圣经中有哪几种意思？比利时信条 24条所说的“重生”是指什么意思呢？ 

3、正确认识重生的真理后，给你有怎样的教导？ 

4、既然称义、重生、得救不是用行为赚取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有好行为呢？称义

与善行到底是怎样的关系？ 

5、成圣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是怎样的地位？信心与成圣是怎样的关系？ 

 

吴卫真 

2020 年 12 月 27 日于 NCRC 


